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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概要》 
一、何謂定額保險？何謂定值保險與不定值保險？試分別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保險契約的分類，定額保險係依保險金額之給付分類、定值及不定值保險係依保險價額之

估計分類。其皆屬保險學基本題型，且分別在今年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考題出現。 

考點命中 
1.《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7-19至7-20。 
2.《高點‧高上保險學》總複習補充資料，李慧虹編撰，財產保險代理人保險法規概要第二題、

財產保險經紀人保險法規概要第一題。 

 

答： 
關於定額保險、定值及不定值保險，分述如下： 

(一)定額保險係謂保險人與要保人約定，保險給付以契約載明之保險金額為應給付之保險金，即保險金=保險金

額。人壽保險、年金保險及定額給付之健康保險均屬之。 

(二)定值保險：依保險法第50條第3項規定，定值保險契約係契約上載明保險標的一定價值之保險契約。一般在

定值保險契約時，均以該約定價值為保險金額，故當損失發生時，不再另估計標的價值，即以契約載明之

標的價值計算保險人承保責任比例及所應給付之保險金(同法第73條第2項)。另，同法第75條規定，保險標

的物不能以市價估計者，得由當事人約定其價值，賠償時從其約定。 

(三)不定值保險：依保險法第50條第2項規定，不定值保險契約係契約載明保險標的之價值，須至危險發生後估

計而訂之保險契約。發生損失時，按保險事故發生時實際價值為標準，計算賠償，而賠償金額(即保險金)

不得超過保險金額。財產保險以不定值保險為原則、定值保險為例外。 

 

二、終止、失效、無效與解除等係在保險契約條款與相關法律規定中常見的四個名詞，試說明其各

自對保險契約的法律效力為何？亦即會讓保險契約的效力「自今消滅」或「自始消滅」？（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保險契約效力消滅之四種態樣：終止、失效、無效及解除，所致效果皆是契約效力永久滅

失，不能回復；惟效力消滅起算時點為「自今消滅」或「自始消滅」。本題亦屬保險學基本題

型，類似題型曾在108、100高考出現。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7-44至7-45、頁7-45(97淡江)、頁7-60(108高 
考)、頁7-66(100高考)。 

 

答： 
關於終止、失效、無效及解除等之法律效力及契約效力消滅起算時點，分述如下： 

(一)保險契約效力消滅，係謂契約效力永久滅失，不能回復。保險契約因當事人一方違反法定事項或約定事

項，而使契約效力當然或任意歸於消滅。因一定事由而當然歸於消滅者，如無效或失效；當事人一方得向

他方主張效力歸於消滅，即任意歸於消滅，如任意終止或解除。 

(二)若以保險契約消滅之效力言，又可分為「自今消滅」和「自始消滅」。「自今消滅」謂保險契約於一定原

因發生或得為消滅行為之時起，契約自該原因發生獲得為消滅行為時起，效力滅失；「自始消滅」謂保險

契約於一定原因發生或得為消滅行為之時起，契約溯及訂約始點效力滅失。失效及終止屬「自今消滅」；

無效及解除屬「自始消滅」。 

 

三、何謂自己保險（Self-insurance）？自己保險係屬於風險控制或風險理財的方法？試分別說明

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自己保險之定義以及其屬何種危險管理方法，實與108普考試題有異曲同工之妙。本題分別

說明自己保險的操作方式(即定義)以及風險理財之定義，兩相銜接整合後即推論出解答。 

考點命中 1.《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2-7及6-25、頁6-40(108普考)、頁2-7(101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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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頁2-17(107經紀人)。 
2.《高點‧高上保險學》總複習補充資料，李慧虹編撰，人身保險經紀人；人身風險管理概要第

一題。 

 

答： 
關於自己保險相關，分述如下： 

(一)自己保險係謂企業運用保險經營之原理及技術，藉由企業自身過往之損失資料，評估損失機率及損失額度

後，自行建置自保基金處理自身可能發生之損失賠償責任，期以較低成本獲得充分之安全保障。 

(二)自己保險實為個別經濟主體有計畫地自行籌積自保基金、承擔自身危險，屬危險自留。而經濟單位預先安

排或籌措資金來源，於危險事故發生造成損失時，能夠自行彌補損失金額，甚至回復原有之財務狀況，謂

「理財型風險處理」或「風險理財」。是以，自己保險屬風臉理財方法之一。 

 

四、何謂核保循環（Underwriting cycle）？何謂硬市場（Hard market）？何謂軟市場（Soft 

market）？（25分） 

試題評析 
核保循環主係因資金跨境流動或保險訂價嚴重失誤，致核保標準、費率的寬鬆調節，周而復始形

成循環。本題非一般保險學命題範圍，通常係出現在產險實務考試選擇題中(如109財產保險經紀

人財產風險管理概要)。 

 

答： 
關於核保循環、硬市場及軟市場，分述如下： 

(一)核保循環 
1.當某特殊情形發生(詳2.)，保險業者開始採嚴格核保、調升保險費率，期改善核保利潤；迄產生效益後，

便逐步放鬆核保規定、適度調降保險費率等，周而復始、形成循環，謂核保循環（underwriting cycle）。 
2.長期以來，核保循環存在於各國的產險及國際再保市場。產生原因有二： 

(1)資金的流入與流出造成承保能量的變化，透過供給與需求之牽動，產生市場波動。 
(2)風險定價具不確定性。亦即實際損失與預期損失通常不相符，須透過費率的調整來維持產業的獲利能

力。 
(二)承上，隨著承保能量的改變，費率與核保條件會產生波動。當資金流出，承保能量會減縮，引發費率調

升，承保條件趨嚴，其謂硬市場(Hard market)；反之，當資金流入，承保能量增加，費率下跌，承保條件

寬鬆，市場趨軟，是為軟市場(Sof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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